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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學生安心就學措施說明及申請表件與處理流程 

一、 依據109年1月27日教育部通報與109年2月3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大專校院管理計畫研商

議會」之決議辦理。 
二、 依本校「因應新型冠狀病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處理原則」，由學校視個案情形，從寬適用彈性修

業機制，協助學生安心就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持續延燒，為使本國學生、中港澳生及外

籍生安心就學，避免因無法如期返校、隔離或確診而影響就讀權益，得提供彈性修業機制，即時

提供協助。 
三、 若符合相關情況，由業管單位或學生填寫「弘光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狀病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

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本校將依個案特殊性以專案處理後續相關作業，其各申請項目

就學措施，如下表所示： 

類別 安心就學措施 備註 

開學 

選課 

1. 選課皆以網路選課為主，開學第一週加退學期間；如學生遇有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

響，需就醫、居家隔離或延遲來台就學者，均可利用上列時間辦理課程加(退)選。 
2. 若學生因防疫(自主管理)或治療需求，可由業管單位(如國際處)或學生提出申請，降低應修

科目學分數，不受本校學則最低應修學分數限制。 

學生若有

需求，可

透過電子

郵件或傳

真申請降

低應修科

目學分數

或調整修

課方式

(修讀遠

距教學課

程)、實

習、成績

評定方

式、請

假、休

學、畢業

資格條

件，以及

保留權利

資格和接

受輔導

（申請表

件如附

件）。 

註冊 

繳費 

1. 註冊繳費皆可使用ATM轉帳繳款、信用卡、超商或銀行臨櫃繳費，毋須到校辦理註冊繳費。 

2. 得申請延後註冊。 

3.  學生所修科目學分如未達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學分，則依所修學分數繳交學分費，毋須繳交

全額學雜費。 

修課 

方式 

1.  學生如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需就醫、居家隔離或延遲來台就學者，可由業管

單位(如國際處)或學生提出申請，以同步或非同步之遠距教學或其他方式協助學生修讀課

程。 

2.  學生若無法依正常時程實習，系（科、學位學程）將主動協助與協調，經系、學生、實習

單位三方同意(在實習方式、成績處理、實習時數、實習時程或補實習時間等事項取得共識

並符合政府及本校實習相關規定) ，得調整實施內容（含實習合約及個別計畫書）後實

施。若原單位無法提供實習，系（科、學位學程）將協助安排轉介其他實習單位。 

考試方

式與成

績處理 

1. 學生若無法參與期中、期末考試，可由業管單位(如國際)或學生提出申請，授課教師應依科

目性質調整成績評定方式，以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處理科目成績，補考成績按實際成績計算。 
2. 研究生若無法於學校規定期限內提出碩、博士論文考試及辦理離校，得提出申請延後辦理，

延後論文考試及辦理離校時間，依本校公告為準。 

學生 

請假 

學生得以各種通訊方式向本校教務處提出請假，並於日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補辦程序，或委託

他人辦理相關作業。其請假節數，不受缺課扣考、勒令休學規定限制。 

休退學 

及復學 

1. 學生得以各種通訊方式或委託他人至教務處註冊組辦理休學申請，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 辦理休學之學生如已繳費，可全額退費。 

3. 本校教務處將審酌學生身心狀況及學習需要，取消學業成績不及格而退學之相關規定。 

4. 學生復學時，遇有原肄業系（科、學位學程）變更或停辦時，本校應輔導學生轉至適當系

（科、學位學程）就讀，並對學生進行選課輔導。 

5. 學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應修科目學分者，本校得以專案延長其修業期限。 

畢業 

資格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畢業資格條件（如英文能力檢定、資訊能力檢定、證照考試等

畢業門檻），可由業管單位(如國際處)或學生提出申請，本校教務處將依個案情況提供可行的

替代方案不受畢業門檻限制。 

資格 

權利 

保留 

本校將依個案狀況，審核保留學生赴境外修讀雙聯學位、研修或交換之資格或參與職訓課程、

建教或產學合作計畫等之資格。 

學校相

關輔導

協助機

制 

由諮商輔導中心、衛生保健組及教務處等相關業管單位瞭解學生身心狀況、課業學習、職涯輔

導之實際需求，適時轉介相關單位，以提供所需資源，協助學生安心就學，並追蹤個案現況及

後續修業情形，並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之相關規定，保護個人資料。 

四、 為提供學生協助，由教務處課務組(聯絡人:陳俊良，聯絡電話：04-26318652分機1252，E-MAIL：
hkcur@hk.edu.tw)擔任本校聯絡統一窗口，總整同學詢問彈性修業機制相關事宜。 

 
 


